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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‖Ⅷ浩特中心支行文件

蒙银发〔2020〕196号

中国人民银行呼禾口浩特中心支行

转发关于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

还本付息政策禾口普惠小微企业信用

贷款支持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

现将《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

信息化部关于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普

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0〕324

号）转发给你们’并提出以下要求’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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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人民银行各盟市中｜心支行、呼和浩特各旗县支行要加强

组织领导’细化工作举措’强化政策传导’对金融机构开展点对

点的指导、调度、核查’确保政策真正惠及到普惠小微企业。

二、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’全面掌握

政策要点’快速组织落实’确保政策执行到位。

请各盟市中心支行、呼和浩特各旗县支行速将本通知转发至

辖区内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°

联系人:赵平 联系电话: 0471-6650025

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

信息化部关于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

息政策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有关事宜的

通知

附件:

中国人 心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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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急

中国人民银行文件

银发〔2020〕324号

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

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

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普惠小微企业

信用贷款支持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

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’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在2020年6月

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

款支持政策’对稳企业保就业工作提供了有力金融支持6为巩固

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’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议定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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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’决定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普惠小

蕊……颧下;微企业信用贷款支

—、继续实施曰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

息政策延期至2021年3月31

1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企业

下的小微企业贷款、个体工商

日°

贷款

］

可｜括单尸揣萨信1（〕00

腮慧蹬嚣震!聪荔蔼剿铲｀
对于城市商业枷行.农村商业银行、农村合作银行、村镇银

麓 慧麓慧糕
策工具’按照延期嫌款本金的1删给予激励’激励资金总额控制在

翼蹦蕊……………″
二、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

普惠小微企业啥用贷款支持政策延期至202l年3月31日.
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

续给予优惠资金支持’

期间新发放且期限不小

40％’资金总量控制在

对于符合条

信用贷款’

支持范围为

于6个月的

拘封‖方法人银『丁业伟＝融

吴银行诵过衔币政策工具纠

［）21年↓1尸｜］日军3尸｜ 3］［

｜夕!｜为贷款本／金伯

国务院批准的再贷款额度内。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

…轿……｛



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的贷款’仍由放贷银行管

理’贷款利息由放贷银行收取’坏账损失也由放贷银行承担。人

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的优惠资金支持’放贷银行应于收

到资金之日起满一年时按原金额返还°

三、配套政策

对于银行因执行上述政策产生的流动性问题’人民银行综合

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’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。

对于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’银行应坚持实质性风险判

断’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’不影响企业征信记录。

各级财政部门在考核国有控股和参股的银行2021年经营绩

效时’应充分考虑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对银行业绩的影响’

给予合理调整和评价°

四、工作要求

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、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和各级财政、

发展改革、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’按照‘‘六稳’’“六

保’’工作要求’强化政策传导’狠抓贯彻落实’提升辖区内银行

的小微企业服务能力’支持小微企业正常经营和就业稳定’激发

小微企业活力’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。

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会同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做好辖区内银

行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

放情况监测评估’防范政策执行中的道德风险和金融风险’加强

组织推动’确保政策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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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金融机构要

济的金融支持工作

高政治站位’高度重视对小微企业等实体经

强化责任担当’按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》（银发

〔
委
知

号）和《中国人民钙 与【

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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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

主送单位: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’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’各省会（首

府）城市中心支行’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;各银保监局;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财政厅（局）、发展改革委、中小企业主管部门;国家开发

银行’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’
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。

内部发送:办公厅’货币政策司’条法司’市场司’金融委办公室秘

书局’金融稳定局’调查统计司’征信管理局’会计财务

司°

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2020年12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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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送: 中国人民银行各盟市中心支行’呼和浩特各旗县支行’国家

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’各政策性银行内蒙古分行’各国有商

业银行内蒙古分行’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’中国

邮政储蓄银行内蒙古分行’内蒙古农村信用社联合社’内蒙

古银行’呼和浩特金谷农商银行’呼和浩特市各村镇银行.

内部发送:办公室、货币信贷管理处.

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办公室 2020年12月31日印发


